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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颁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推

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的政策导向。随后, 全国各地积

极响应, 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政策法规, 

并启动了相应的试点项目。 

 

本文为通力数据合规服务团队“数据资产入表与交易”主题系列

文章第二篇, 结合各地规范性文件以及团队实践观察, 对公共数

据的范围界定、授权运营模式以及相关收益分配进行了探讨, 旨

在为读者提供有益思考。 

 

一. 公共数据的范围界定 

 

根据数据二十条, 公共数据被定义为“对各级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

地方性规范多从“主体”和“行为”两个维度来界定公共数

据的范围。所谓“主体”, 指的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或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 如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而“行

为”则指“在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 

 

存在一定争议的是, 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例如, 提供电力、

通信、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是否符合“主体”要素, 

其在从事相关公共服务时收集、产生的数据是否应纳入公共

数据范畴。有观点认为, 可以从资金来源的角度来判断主体

是否适格, 即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主要来源

于公共财政资金, 则符合“主体”要素的要求1。各地规范对

此态度不一, 列举如下:  

 

 
1 沈斌: 《论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与类型体系》, 载《行政法学研究》, 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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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发布时间 定义 

1.主体范围: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

暂行办法》 

2019.08.29 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 是指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履行

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公共管理和

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职过程中, 采集和产生的各类数据资

源。 

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开放, 是指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

公共数据范围内, 面向社会提供具备原始性、可机器读

取、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的公共服务。 

《江西省公共数据管理

办法》 

2022.01.12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数据, 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具有公

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公共管理和服

务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或

者获取的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北京市公共数据专区

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试

行)》 

2023.12.05 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是指本市各级国家机关、经依法授

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

服务过程中处理的各类数据。 

2.主体范围: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浙江省公共数据条

例》 

2022.01.21 本条例所称公共数据, 是指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

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

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以下统称公共管理

和服务机构), 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

收集、产生的数据。 

《江苏省公共数据管理

办法》 

2021.12.18 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 是指本省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

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共企事业单

位(以下统称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为履行法定职责、提供

公共服务收集、产生的,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具有公

共使用价值的信息的记录。 

表 1: 各地规范有关公共数据范围界定的表述梳理 

 

值得注意的是, 大部分省市在相关规范中采用的表述是, 在履职和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

数据。然而, 北京市在《北京市公共数据专区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中则采用“处理”这一表述, 

可能意味着北京市对于公共数据的界定范围更为广泛。根据《数据安全法》,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

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按照此定义, 即便是北京市的公共组织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存储的非本单位产生的数据, 也可以被纳入公共数据的范畴。 

 

二. 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 

 

1. 授权运营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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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概念, 可追溯至 2021 年 3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其中提出“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 鼓

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名词解释2, “政府数据授

权运营试点”是指试点授权特定的市场主体, 在保障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开发利用政府部门掌握的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需求迫

切、商业增值潜力显著的数据。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有利于释放数据红利, 培育大数据

产业, 探索形成促进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法规政策。 

 

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 30 个省市级行政区颁布了地方性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规范(详见本文第四

节“全国各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规范梳理”)。其中, 浙江省颁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

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浙江办法》”)为最早出台的省级规范性文件, 对后续相关

规定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根据《浙江办法》的定义,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指“县级以

上政府按程序依法授权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对授权的公共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开发形成数据

产品和服务, 并向社会提供的行为”。 

 

2. 参与主体 

 

在各地的实践中,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通常涉及以下四类主体:  

 数据源主体: 即数据的提供者, 在履行职责和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和产生公共数据的行政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在公共数据最初产生的过程中, 还涉及数据关联主体, 即参与其中的

个人、企业(例如, 在数据源主体收集、获取用电数据的过程中, 实际消耗电力的个人或企

业属于数据关联主体)。 

 数据管理主体: 负责归集、管理公共数据的地方数据主管部门, 通常是各地的大数据管理

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等。 

 数据运营主体: 获得授权运营公共数据的主体, 通常是国有企业(如地方性数据集团)。负责

对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并对外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同时承担相关平台的

建设与运营工作。 

 数据使用主体: 指对公共数据有利用需求的各类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 

从数据运营主体处获取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 

 

 
2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之 99|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 2021 年 12 月 24 日。原文链

接: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zgh/202112/t20211224_1309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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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基本架构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基本架构是: 将来自不同数据源主体的公共数据(如交通部门的交通数

据、电力部门的电力数据)归集至数据管理主体, 由数据管理主体授权至数据运营主体(实践中也存在部分

数据源主体直接授权数据运营主体的情形), 数据运营主体基于公共数据开发出数据产品和服务, 并向数

据使用主体提供。 

 

此外, 据近期报道3, 为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 广州首创公共数据运营“运商分离”模式, 进一步将“数

据运营主体”细分为公共数据运营机构(广州数据集团)和开发主体(数据商)。在此模式下, 公共数据运营

机构不参与数据产品开发, 数据产品的经营权完全归数据商所有。 

 

3. 授权模式 

 

对于公共数据运营的授权模式, 目前尚无统一定论。从实践来看, 按照授权的集中性及其程度进

行划分, 可以总结出三种主要的模式4:  

 

 “集中 1 对 1”模式 

地方政府将所有公共数据的运营权集中授予单一主体(如数据集团、大数据公司等), 由其承

担该地域所有公共数据运营相关工作。例如, 成都市政府授权成都市大数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公共数据运营商, 负责搭建相关平台并开展公共数据运营。 

 

 “分行业 1 对 N”模式 

地方政府根据行业特点, 选择多个符合条件的运营方进行授权, 依行业特点开展公共数据

运营工作。例如, 北京市经信局与北京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专区运营协议, 授权

北京金控集团负责金融专区运营。 

 

 

 

 
3 南方网: 《全国首创!广州公共数据运营采用“运商分离”模式》, 2024 年 8 月 5 日。原文链接: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d16fadb650/7c6418a453.shtml 
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发展洞察(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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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 1 对 N”模式 

地方政府根据不同数据与不同机构特点进行匹配, 将公共数据运营权分散授权给不同类型

的市场主体, 分别开展公共数据运营工作。这些运营机构之间充分竞争, 为需求方提供多

样化的服务。 

 

三. 关于授权运营收益分配的思考 

 

1. 数据“三权”的归属 

 

针对数据流通中的权属难题, 数据二十条创造性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

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中, 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分配相对明确, 数据运营主体

基于授权对公共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并形成数据产品, 理应享有相应的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

品经营权。然而, “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权属存在较多模糊空间。举例而言:  

 公共数据通常由数据管理主体(如大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归集管理, 数据资源

持有权应归属于提供数据的数据源主体(如交通、电力等部门)还是数据管理主体? 

 部分省市搭建统一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 此情形下, 数据管理主体与平台运营主体之

间应由哪一方拥有数据资源持有权? 

 对于垂直管理的政府部门(如海关部门), 其数据资源持有权及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过程中

产生的财政收入, 应归属于地方政府还是中央部门? 

 数据收集、产生过程中涉及数据关联主体的, 关联主体是否对与其相关的部分数据(如自身

用电数据)拥有数据资源持有权? 

 

学界有观点认为, 数据产权不同于物权, 具有非排他性——前手数据资源持有者对外提供数据

后, 后手的数据持有者可以独立地拥有数据资源持有权。这一观点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

问题, 但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支撑。在实际操作中, 部分地区(例如广东省)在进行数

据资产登记申报时, 要求登记方必须明确填写各权益相关方的权益比例(如下图所示)。 

 

 

图 2: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所公示“惠金融(公积金)产品”的产权信息截图 

 

 



    
 

6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合规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2. 数据关联主体的授权与收益分配 

 

公共数据由数据源主体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收集。在数据产生、收集的过程中, 

通常会涉及个人、企业等数据关联主体的参与, 因此公共数据中可能会包含个人信息或企业的

经营数据。目前, 各地规范多要求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时应获得数据关联主体的同意。例如, 《浙

江办法》规定“涉及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的公共数据, 应经过脱敏、脱密处理, 

或经相关数据所指向的特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依法授权同意后获取。相关数据不得以

‘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方式获取。” 

 

然而, 对于包含个人和企业信息的公共数据, 应当如何征得个人和企业的同意, 以及如何设计

各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 目前尚无明确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 大多还是采取脱敏、脱密等

手段, 以规避授权和收益分配问题, 即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 通过

模型、核验等形式向社会提供基于公共数据加工形成的产品或服务。 

 

2024 年 7 月 4 日, 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在“2024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

素高层论坛”上表示, “正在加快研究制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文件, 针对公共数据、企业数

据、个人数据不同属性特点分类施策”5。对此, 我们期待后续政策能够为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

营实践的各级政府及有关企业提供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引。 

 

四. 全国各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规范梳理 

 

为帮助有意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的有关部门和企业厘清当前的制度框架, 我们以表格形式梳

理了目前全国各地公共数据授权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如下表所示:  

 
5 证券时报: 《国家数据局: 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策很快就会出台》, 2024 年 7 月 4 日。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957690 

省份 规范名称 公布日期 施行日期 

浙江 

《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2023.08.01 2023.09.01 

《杭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 2023.09.01 2023.10.05 

《温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23.09.21 2023.10.21 

《宁波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23.11.16 2023.11.16 

《湖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23.12.19 2024.01.01 

《丽水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23.12.26 2024.02.01 

《绍兴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24.05.07 2024.06.01 

江苏 

《江苏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2024.07.31 / 

《淮安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 2023.11.09 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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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各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规范梳理简表 

  

《无锡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2024.02.29 2024.03.01 

《南京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2024.04.23 2024.05.24 

《扬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2024.06.15 2024.07.16 

广东 

《广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2024.08.01 / 

《深圳市南山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暂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2024.05.20 / 

《福田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暂行管理办法》 2024.01.30 2024.01.30 

山东 

《青岛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2023.05.12 2023.06.01 

《济南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办法》 2023.10.26 2023.12.01 

《德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2023.11.30 2023.11.30 

北京 《北京市公共数据专区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2023.12.05 2023.12.05 

天津 《天津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2024.01.30 2024.01.30 

吉林 《长春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2023.08.28 2023.08.28 

辽宁 《沈阳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指南(试行)》 2023.12.28 2023.12.28 

河北 《河北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2024.05.21 / 

福建 《厦门市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2023.12.28 2023.12.28 

云南 《大理州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2023.10.17 2023.11.01 

贵州 《贵州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2024.07.05 / 

安徽 《安徽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2023.12.08 / 

 

以上内容由通力数据合规服务团队简要整理,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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